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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obvista Inc.
匯量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60）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特別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僅此宣佈，於2026年6月12日舉行的特別股東大會上，股東以投票方式
正式通過了特別股東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決議案。

特別股東大會

吾等謹此提述匯量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5月11日有關原定於
2026年5月29日舉行特別股東大會（「特別股東大會」）之通告（「特別股東大會通
告」）及通函（「特別股東大會通函」），日期為2026年5月13日有關特別股東大會
最後登記日期之澄清公告，及日期為2026年5月18日有關延期舉行特別股東大
會及更改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之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特別股東大會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特別股東大會之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特別股東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提議決議案已由股東於特別
股東大會上以投票方式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特別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決
議案投票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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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約%）

贊成 反對

1. (i) 批准及採納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5月11日的通函附錄一所載對
本公司現行有效的員工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員工受限制股
份單位計劃」）的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員工受限制股份單位計
劃」），並授權董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落實採納建議修訂員
工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ii) 批准就根據經修訂員工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限制股份單
位計劃」）將授出的獎勵或根據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將授出的
購股權或獎勵而可能發行和╱或可予轉讓的庫存股份（如有）
的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於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修訂日期或
隨後於批准更新計劃授權限額日期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不包
括庫存股份）的10%；及

(iii) 批准及採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包括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
所有建議修訂，其副本已提交本次會議），以取代員工受限制
股份單位計劃，於本次會議結束後立即生效。

735,001,826
（87.3735%）

106,216,565
（12.6265%）

2. 批准、確認及追認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向曹曉歡先生授出
62,966,166股獎勵股份，並授權本公司任何董事作出可能屬必要、適
宜或權宜的一切有關行動，以使向曹曉歡先生授出62,966,166股獎勵
股份生效。

385,667,546
（76.9239%）

115,694,950
（23.0761%）

附註： 上述決議案全文載於特別股東大會通告及特別股東大會通函內。

由於上述第1至2項普通決議案各自獲超過50%的票數投票贊成，故上述所有普
通決議案均獲股東正式通過為本公司的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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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別股東大會當日，本公司共有1,621,614,180股已發行股份，即賦予持有人
出席特別股東大會並對決議案投票權利的股份總數，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
存股份。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5A條，Connected Globe Holdings Limited和Mobile 
Value Discovery Inc.（由本公司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托人管理的公司，為僱員
的利益而持有股份）於特別股東大會上放棄其各自持有的28,847,813股和3,548,656
股未歸屬股份的投票權。據此，具備參加並對第1項決議案進行贊成或反對投
票資格的股東所持股份總數為1,589,217,711股。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就有關建議授予曹曉歡先生的第2項決議案而言，根據
上市規則第17.03D(1)條及第17.04(2)條，(i)曹曉歡先生、其連絡人合共控制有
2,875,000股股份的投票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18%），(ii)董事宋笑飛先生
控制2,050,400股股份的投票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13%），(iii)董事段威先
生控制1,838,000股股份的投票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11%），(iv)董事蔣若
帆女士控制77,500股股份的投票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005%），(v)主要股
東順流技術有限公司控制339,855,895股股份的投票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20.96%）。上述人士已就第2項決議案放棄投票。因此，於特別股東大會上，
具備參加並對第2項決議案進行贊成或反對投票資格的股東所持股份總數為
1,242,520,916股。除上述所披露外，概無股東須於特別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
或於特別股東大會通函中表明其放棄投票的意向。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
出席特別股東大會，惟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就於對特別股東大會上
提呈之任何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亦無股東於特別股東大會通函中表明欲就
特別股東大會上提呈之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特別股東
大會上投票表決之監票人。全體董事以電子方式出席本次特別股東大會。

承董事會命
匯量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曹曉歡

新加坡，2026年6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曹曉歡先生（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段威先生、宋笑飛先
生及蔣若帆女士；非執行董事黃德煒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洪斌先生、張可玲女士及
黃家輝先生。


